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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的意見書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的意見書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的意見書幼稚園資助及學費減免的意見書】 
 

要求取消要求取消要求取消要求取消「「「「社會需要社會需要社會需要社會需要」」」」     作為學費減免的審批準則作為學費減免的審批準則作為學費減免的審批準則作為學費減免的審批準則 

 

 聖公會幼稚園及幼兒園議會(以下簡稱本會)欣悉近日政府正積極檢討各項幼

兒教育政策，以期達致優質的幼兒教育。在幼稚園學費資助的問題上，本會要求

政府取消「社會需要」作為學費減免的審批準則。 

� 在去年協調學前教育時，當局實行了新的學費資助模式，其中引起最大爭議是

在「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中加入「社會需要」，作為資助入讀全日制幼兒機

構的審批準則。據本會各屬校指出，措施令部分幼兒的學費資助比舊制為少，

甚至有符合入息審查標準的家庭，因無法提供「社會需要」的證明文件，而不

獲資助。 

� 本會認為協調服務是為了改善幼教質素，不應令其出現任何倒退。所謂「社會

需要」並不符合二十一世紀香港的家庭結構及社會經濟環境的新轉變。事實

上，全日幼兒教育不單為兒童提供照顧，更進一步提供社交及提升生活技能的

地方，因此全日幼兒教育可以令兒童在學習上得到全面發展，達至全人教育。

故此幼兒是否需要入讀全日制應以他們的【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學習需要】為首要考慮之關注點，

而並非單是家庭或社會之需求。 

� 因此本會建議政府應盡快取消「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中的「社會需要」。學

費減免應按家庭收入釐訂資助金額，讓家長按家庭及兒童需要，選擇全日或半

日的幼稚園。 

� 長遠而言，本會認為教育乃社會發展的基礎，每一名兒童應享有整全及優質的

教育機會，因此教育資源的分配應以兒童的需要及教育權益作為關注點。本會

促請政府考慮將幼兒教育納入資助教育範圍，才能有效地提升整體教育質素，

實現社會對改善幼兒教育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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